
  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專業證照情形調查表 
 

       □本人領有專業證照，確無違法出租（借）之情事。 

       □本人領有專業證照，並有租借事實，現正辦理註銷中。 

       □本人無專業證照。 

 

 

 

 

以上所填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（系、所、科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專業證照及證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
 
說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九十年九月七日台（九０）人（一）字第九０一二０六八八函轉行

政院人事行政局九十年八月十日九十局考字第０二四七三一號辦理。 

    二、請填表人依實際情形分別擇一於調查表□欄內打「ˇ」。 

    三、已辦理申請註銷手續者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   四、嗣後如有新領專業證照，請儘速通知人事室登記。 

  ※五、嗣後如有違法出租（借）專業證照之情事者，自負法律責任。   


